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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穿越聖經》 

瑪拉基書（11）我們所擁有的一切都是從神而來的， 

如果我們拒絕把當納的獻給神，就等於搶奪了神的財產（瑪 3:8） 

 

 

聽眾朋友，你好。歡迎收聽《穿越聖經》這個節目。很高興我們又在空中見面。《穿越聖經》

這個節目希望幫助每位聽眾能更加明白神的話語，成為遵行並傳揚神話語的人。 

 

上一次節目，我們查考與分享了瑪拉基書 3:6-7，讓我們在重溫的基礎上稍作補充，然後再繼

續查考與研讀這卷書 3:8的內容。 

 

讀罷瑪拉基書 3:6-7，或許有人會忍不住感慨地說：“有些人偏離了神還不承認，我可千萬別

作這種人！”古往今來，人不斷違抗神的命令，甚至辱駡神，但神卻始終忍耐，總是樂意接

受罪人悔改。然而，在這裡百姓竟敢暗示從未叛逆過神！很多人不接受赦免、與神和好，也

是因為他們拒絕承認自己有罪。千萬不要學這些人，只要我們願意回轉歸向神，神必樂意接

受我們。 

 

神對人的熬煉和審判彰顯出神的公義，但不是要毀滅百姓，神的慈愛永不改變，敬畏神的以

色列民必存留。經文中提到的“雅各之子”，是指蒙揀選和救贖的百姓。百姓因欠收而不盡

責奉獻，但神不接納這理由，反指出百姓田產欠收是因為他們在基本的十一奉獻上虧欠了神，

招來神的懲罰。 

 

親愛的聽眾朋友，上次節目結束前，我們提到，必須要有敬拜的對象，你才能夠回轉。你不

能只是對一個人說：“你要悔改。”當我還是一個小男孩的時候，我走到祭壇面前，沒有人

告訴我該怎麼做。我別無選擇，只有哭泣，我就只能這麼做。我哭泣是因為我旁邊的男孩在

哭泣。他的母親是一位說話很大聲的循理會信徒。男孩在哭泣。他開始一直哭個不停。坐在

我對面的人跳起來說：“他一直在禱告！”我不知道那個人這麼說是什麼意思，但不管怎樣，

我沒有這麼做，當時沒有人傳基督給我。我要悔改，因為我不是這個世界上最好的小男孩，

雖然我媽媽是這樣認為的。我只能為我的罪哭泣，但是我需要基督。當你轉向基督時，你就

會遠離這些事情。 

 

然而，很多神的兒女，就像浪子一樣去了遠方，神說：“你要悔改，回到家裡面來。”浪子

就是應該回家的人。今天，有很多信徒“離家出走”，他們必須回家。神不是在對街上還未

得救的人說話。他是在對你說話，神說：“回家吧。”你在自由主義的教會裡做什麼？你為

什麼要犯通姦的罪？神說：“回家，你要回轉，回到家裡面來。”這是神對每個信徒說的話。

這些在以色列的人，他們是神的兒女，神對他們說：“你們要轉向我，我就轉向你們。” 

 

當浪子回家時，他並沒有遭受到一頓毒打；他在遠方時，才遭受到毒打。如果你認為豬圈是

個令人感到愉快的地方，你就錯了。任何陷入罪中的人都可以見證，這根本不像人們所想的

那麼有趣。我們當中有很多人都會這麼說。最重要的一件事，就是離開豬圈。親愛的聽眾朋

友，只有一種活著的生物喜歡豬圈，那就是豬。神的兒女不喜歡豬圈，他們會離開豬圈。 

 

瑪拉基時代的人否認他們必須回轉歸向神，否認他們必須悔改。他們的反應就好像他們完全

沒有做錯什麼事一樣。他們說：“聖殿很擁擠。我們都有在遵守儀式。你說的悔改是什麼意

思？你說‘回轉歸向你’是什麼意思？我們已經在這裡了。我們沒有去任何的地方！”但是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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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說：“不，你們遠離了我。你們也許遵守了儀式，但是你們的心卻遠離了我。” 

 

甚至今天在很多保守的教會裡，也是如此。人們遵守瑣碎的儀式，這是我們保守的人在遵守

的儀式。我們會說某種術語。人們知道何時說“讚美主”和“哈利路亞”，但他們的心卻遠

離了神。神要求我們悔改，這似乎是做起來最困難的一件事情，對基督徒來說尤其如此。我

不知道為什麼基督徒會這樣，因為對我們來說，應該比世界上任何其他人都更容易做到悔改。 

 

我聽說過一件事，在某個教會裡，有一位執事站起來，向董事會提出建議。這個董事會一直

在挑每一件事的毛病，包括挑牧師的毛病，董事會覺得執事應該悔改。你知道嗎？他們斷然

拒絕那個執事，並且出言污辱他，顯然要讓他死得很難看。這就是他被對待的方式，即使他

只是在對一群教會的董事提出建議，要他們悔改而已！以色列人說：“我們如何才是轉向呢？

我們為什麼需要悔改呢？我們是做得很好的人。我們不需要悔改。外面的群眾才需要悔改。”

今天，在我們的教會裡這樣的人比比皆是。 

 

接下來，我們要看百姓第七個回嘴。在瑪垃基書，百姓八次輕浮地頂撞神，八次像個任性的

小孩、不理會神的指控；八次裝作很無辜的樣子想要躲開事實；八次假裝很敬虔，為了要逃

避回答問題。 

 

瑪拉基書 3:8說：“人豈可奪取神之物呢？你們竟奪取我的供物。你們卻說：‘我們在何事上

奪取你的供物呢？’就是你們在當納的十分之一和當獻的供物上。” 

 

以色列百姓在“十一奉獻”與“供物”上行詭詐，這是蔑視神並奪取屬神物品的犯罪行為。

為了利未人與祭司以及孤兒寡婦，十一奉獻與供物是絕對必要的，因此這也是以色列對神的

義務。這些十一奉獻與供物，雖然是神的恩典與祝福的通道，但若百姓拒絕履行，則會惹動

懲戒與咒詛。所以，以色列所受到的懲罰與其說是神所降的，不如說是他們的選擇所帶來的

結果。 

 

在摩西的律法下，以色列人需向神呈獻所有物產和牲畜的十分之一（或者他們可以用金錢代

贖，並加上五分一）。十一奉獻以外還要加上許多供物，以承認所有東西都屬於神，神是所有

財產的賜予者。 

 

新約教導信徒要有系統地奉獻，要自由地奉獻，也要捐得樂意，並且照神令他們富裕的狀況，

按比例來奉獻，但卻沒有提及十一奉獻。反而有人建議說，如果一個猶太人在律法下也給予

十一奉獻，那麼，基督徒在恩典下所奉獻的，就應該更多了！ 

 

在舊約中，忠心奉獻的回報是物質上的財富，而現在作忠心管家的回報就是屬靈的財富。所

以神提醒以色列百姓，沒有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和當獻的供物奉上，等同偷取神的物，結果招

致咒詛。如果他們在當納的十分之一上忠心，神便祝福他們，賜他們無盡的財富，多得無處

可容。神將要救他們脫離旱災、瘟疫、敵人和蝗蟲，又使他們在地上成為別人的祝福。 

 

瑪拉基用了一個方法來喚醒良心，讓人自覺有錯。他指出一個大家公認為不好的態度。人豈

可搶奪神呢？譯為“搶或奪取”的動詞，在舊約很少出現，不過猶太文學中可清楚查明這個

詞的意思是“用暴力奪得”。現代學者多嘗試調動子音，變為動詞“欺詐、狡猾地攻擊”，

與“雅各”一字是同一字根。英文 JB 版譯為：“人豈能欺騙神？”NEB 版則譯為：“人可

以欺詐神嗎？”這兩個英譯本都是接受這種修改，七十士譯本也支持。雖然這翻譯以雅各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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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字作雙關語，相當具有吸引力，但希伯來經文有武加大譯本支持，優點為直截了當，比較

真實，我們應當保留原文。 

 

神沒有祝福一些教會，而是對他們說：“不要再偷了！你們搶奪了神的財物！”會眾可能立

即回應說：“不是在說我們！我們是很慷慨奉獻的。”你真是這樣嗎？請聽神是怎麼說的，

神說：“人豈可奪取神之物呢？你們竟奪取我的供物。”百姓卻說：“我們在何事上奪取你

的供物呢？”神回答說：“就是你們在當納的十分之一和當獻的供物上。”如果你以為神就

像放高利貸的，要從百姓身上拿些東西，你就錯了。其實神是要祝福他們，神的意思是：“我

要讓你們擁有十分之九，你們要把十分之一還給我。”如果我們要瞭解這裡所講的，有好幾

件重要的事必須先更正。首先，以色列百姓不是只要有一個十一奉獻而已，如果仔細讀經，

你就知道了。在一本名為《瑪拉基書注釋》的參考書中，作者列出以色列人該要給的十一奉

獻，他寫道：“根據申命記 18:4的記載，以色列人要奉獻初熟果子，初熟果子的奉獻不得少

於穀類、酒、油的 1/60。舊約聖經所記載的還有以下好幾種十一奉獻：第一，根據利未記 27:30-

33以及尼希米記 10:37 的記載，初熟果子奉獻之後，剩下來的十分之一要歸給利未人，作為

他們的生計；第二，民數記 18:26-28規定，利未人要奉獻十分之一給祭司；第三，會眾所奉

獻的第二個十分之一是為了利未人，以及他們在會幕的家人的需求；第四，申命記 14:28-29

規定，每隔三年要奉獻另外一個十分之一給窮人。 

 

我想仔細查考瑪拉基書 3:8，因為我覺得，今天的教會應該留意這節經文，教會應該幫助窮人。

請看申命記 14:28-29，經文說：“每逢三年的末一年，你要將本年的土產十分之一都取出來，

積存在你的城中。在你城裡無份無業的利未人，和你城裡寄居的，並孤兒寡婦，都可以來，

吃得飽足。這樣，耶和華─你的神必在你手裡所辦的一切事上賜福與你。”因此，每三年要

把這個額外的十一奉獻給窮人。當你說神要以色列人的十一奉獻時，你是指什麼意思呢？我

們必須明白，是有好幾種十一奉獻。 

 

我們要認清的第二件事是：我們是活在恩典的時代，信徒的奉獻和以色列人不一樣。我們要

根據不同的基礎奉獻。教會不是按照律法制度下的十一奉獻制度奉獻。這不是說有些人不必

十一奉獻，而是要注意初代教會怎樣奉獻。保羅在哥林多後書 8:2-3，用馬其頓人為例作了闡

述，他說：“就是他們在患難中受大試煉的時候，仍有滿足的快樂，在極窮之間還格外顯出

他們樂捐的厚恩。我可以證明，他們是按著力量，而且也過了力量，自己甘心樂意地捐助，”

雖然馬其頓人很窮，但他們仍然樂意慷慨奉獻。他們奉獻的金額遠遠超過十一奉獻，他們認

為只奉獻十分之一，不足以表達回應愛神的心。保羅還告訴我們他們奉獻的另外一個原因，

經文記載在哥林多後書 8:4：“再三地求我們，准他們在這供給聖徒的恩情上有分；”你看，

奉獻就是相交。奉獻是相交、是教會敬拜的一部分。在哥林多後書 8:5，保羅又說：“並且他

們所做的，不但照我們所想望的，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獻給主，又歸附了我們。”因此，

我才會常常明說，如果你還沒有得救，如果你不是基督徒，請不要奉獻給教導聖經的廣播事

工。首先，你的奉獻不能祝福你；其次，從長遠來看，我也不認為這筆奉獻會祝福我們。神

要祂的兒女奉獻。你注意到約櫃是扛在以色列祭司肩膀上的嗎？神可以叫外面的人來扛約櫃，

或是許可用車子運送約櫃，因為車子還可以裝載別的東西，但是約櫃代表基督，約櫃要扛在

祭司的肩膀上。如果我們要傳揚主的信息，為主作見證，約櫃就必須扛在祭司的肩膀上，扛

在屬神的人身上。如果你不是基督徒，神不會要你奉獻的。哥林多後書 8:8說：“我說這話，

不是吩咐你們，乃是藉著別人的熱心試驗你們愛心的實在。”你的奉獻證明你對基督的愛。

約翰福音 14:15 記載主耶穌說：“你們若愛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”哥林多後書 8:9 說：

“你們知道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：他本來富足，卻為你們成了貧窮，叫你們因他的貧窮，

可以成為富足。”保羅說，你要奉獻得甘心、喜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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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在以色列的時候，導遊帶我去看好幾個建築物，其中有一棟建築物是他們的稅捐大樓，專

門負責徵收人民的稅務。猶太人導遊很諷刺地說：“我們稱那棟建築物為‘新哭牆’。”我

告訴你，在教會奉獻時，對一些人來說這也是哭牆。有些人會說：“他們還要收取奉獻！”

奉獻應該是主日讓人喜樂的一部分。如果你不能喜樂地奉獻，你就不要奉獻。我敢說，這對

你不好。在哥林多後書 8-9章，保羅提到基督徒奉獻的基礎。我認為在這個富裕的社會裡，大

多數基督徒的奉獻應該超過十分之一。以色列人不是只有一個十一奉獻，他們有四個十一奉

獻。以前，我的教會有位長老，他很富有。有一天，他問我：“牧師，你為什麼不多講些有關

於十一奉獻的道呢？”我回答說：“我不相信十一奉獻。”他相信十一奉獻，而且一直照作

的。他常問我為什麼不講十一奉獻的道。有一次我用哥林多後書 8 章回答他，我說：“很多

基督徒應該奉獻更多，不只是十分之一而已。因為有很多人是非常富裕的。”尤其那時是不

景氣的時候，但他們的收入和生活都很豐厚。我說：“我認為你的奉獻應該超過十分之一。”

我說的時候，注意他的眼睛，他有一點畏縮，從此，他不再要我講十一奉獻的道，因為他很

高興，他只要奉獻十分之一就可以了。他的良心讓他覺得只要有十一奉獻就夠了。很多人的

奉獻應該超過十分之一，但是當我說“應該”時，這是我說的。主耶穌說：“如果你不愛我，

你不必這麼做，因為，只有當你想傳福音的時候，你的奉獻才有意義。”神說：“人豈可奪

取神之物呢？”你覺得怎樣呢？我要再強調，與其讓人在教會主日崇拜結束的時候接受祝福，

不如在他們離開之前，請某人大叫：“不要再偷了！”這時必定有很多盜賊不想被抓，急著

開溜了。為什麼呢？因為他們搶奪了神的財物。他們怎樣強奪神的財物呢？因為一切原本都

是屬於神的，神對以色列說：“你保留了十分之九，我要你奉獻其他的十分之一來尊榮我。” 

 

聽眾朋友，今天的節目時間到了，我們先停在這裡。如果你對節目中所分享的內容有什麼不

明白的地方，歡迎你來信詢問，我們很樂意為你再作說明；若是你生活中有什麼難處，也請

讓我們知道，我們可以彼此記念代禱。 

 

我們下次節目再見。願神賜福與你！ 

 


